
股票代码：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2016-09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应出席监事 5

名，实出席监事 5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玉双女士主持召开。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http://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实施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

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

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相结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

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有助于贯彻落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

法（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促进公司建立、健全

激励与约束机制，保障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实施，充分调动激励对

象工作积极性，实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预期目标。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四）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列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

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任职资格及激励对象条件、范围，名单人员

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原因、数量及价格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属于首期股权激励

计划关于回购注销事项的正常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武汉船机的持股比例从

75%增长至 78.85%，仍为武汉船机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的变更。该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该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有效配置资源，实现房地合一，提高管理

效率。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共计 62,830.00 万元向全

资子公司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风

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 25,830.00 万元、27,000.00 万

元和 10,000.00 万元。详见同日公告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进行。 



公司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用于主营业务，不进行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该 12 个月使用期限到期之前，款项将及时归还

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及时、足

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12 月 6 日 

 


